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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。

广东省新丰县气象局为科技型、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单

位，在广东省气象局、韶关市气象局和新丰县委、县政府的

领导下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业务建设，管理本行政区域

内气象探测资料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、预报管理工

作，及时提出气象灾害防御措施，并对重大气象灾害作出评

估，为新丰县人民政府组织防御气象灾害提供决策依据；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公众气象预报、灾害性天气预警以及农业气

象预报、火险气象等级预报等专业气象预报的发布；负责本

行政区域人工影响天气工作，负责管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；

负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同级有关部门提出利用、保护气候资

源和推广应用气象资源区划等成果的建议。承担本行政区域

内气象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，依法履行气象主管机构的各项

职责。其中内设机构 1 个。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底，中央气

象事业编制 11 人（其中参公人员编制 5 人、事业人员编制 6

人）离退休人员 1 人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。

在省、市局党组和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本单位坚

决贯彻中央、中国气象局、省气象局、市气象局和县委县政

府决策部署，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引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，创新驱动，努力提高本单位



气象科技服务水平，确保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稳定性，强化公

共气象服务，做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工作及提供乡村

振兴气象保障服务，其中以推进创建“国家特色气候资源品

牌”为单位年度重点工作，较好完成全年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2020 年，本单位各项目标任务全面高效完成。其中 30

个气象自动站的正常良好运行，161 个农村气象信息显示屏

上线率全年 90%以上，有效完成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、预

报管理工作。提供及时有效的人工增雨作业，2020 年人影作

业 2 次，共发射炮弹 4 枚，减少因干旱或其他极端天气给农

民生活生产带来的经济损失。2020 年 9 月完成本单位重点工

作：创建“国家特色气候资源品牌”和“岭南避暑胜地”称

号，推广应用气象资源区划，并推进新丰县生态旅游与客家

文化旅游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

2020 年部门预算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

366.11 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 94.31 万元，项目支出 271.8 万

元。“三公”经费 0 万元。2020 年部门支出预算 366.11 万元，

部门支出决算 493.39 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

入 372.23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6.12 万元，增长 1.7%，

主要变动情况：气象服务项目增加；部门支出决算中增加政

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1.16 万元。

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。

2020 年本单位预算配置控制较好，人员经费使用严格按

照预算执行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总额 0 万元。资产配置严格

政府采购，按照预算科目规定使用财政资金，保障资金支出

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。本单位资金日常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执行，

新增资产及时入库，严格按照资产管理系统录入。项目资金

全部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使用和拨付，通过财政直

接支付方式拨给项目实施单位。在拨付过程中严把监控审核

关，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，保证资金及时足额用到项目中。

本单位制定相应的单位内部财务制度，在资金使用中严格按

照执行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显示，本单位绩效管

理情况较为理想，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。所有资

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、操作规范。30 个区域自动气象

站全年业务可用性达 99%，保证气象观测数据的及时反馈，

为气象预报提供基础支撑；农村气象服务体系中气象显示屏

的上线率达 92%以上，其中气象显示屏每天推送 6 条气象预

报信息及出现灾害性天气时推送相关的气象预警信息，提高

农村气象服务，帮助农民了解相关的气象信息，减少因气象

灾害导致的农作物减产失收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；新丰县



建（构）筑物防雷装置检测率达 100%，有效确保建（构）筑

物雷击安全，为重点场所及安全生产提供保障；2020 年 9 月

到 12 月新丰县国家气象站只录得 14.9 毫米的降水，较常年

异常偏少 98.7%，全县处于重旱气象干旱，本单位抓住有利

时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人影作业 2 次，共计发射 4 枚

炮弹，减少因干旱或其他极端天气给农民生活生产带来的经

济损失；2020 年 9 月，新丰县获得“新丰•中国岭南避暑胜

地”称号，本单位完成重点项目创建“国家特色气候资源品

牌”和“岭南避暑胜地”称号的工作，该工作完成后，助力

新丰县成功引进投资 30 亿元的马拉松体育度假区和新丰江

源温泉谷两个文旅项目落地新丰，并推进新丰县生态旅游与

客家文化旅游。

（三）自评结论。

2020 年度年初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目标管理符合政府

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职责，财政资金预算完成率为

100%。本单位制定了相关的财务制度，并将省局、县财政局

的相关财务制度本地化，有效执行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，但

也存在预算资金与决算资金不符的情况。

三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。

建议加强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


